
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
                                                       编号：
甲方：广西医科大学（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乙方接受委托作为甲方的代理，在甲方的授权范围内，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的国家进口政策，进口甲方所需的下述商品及其他连带服务。
一、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口下列商品：
	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单价（USD）
	金额(USD)

	
	
	
	
	

	总计：美元              元整（USD    0.00）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负责协助乙方办理进口上述商品所需的有效进口免税批文。

2、 作为委托方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受甲方的委托负责办理上述商品的进口及所需的有效进口免税批文和商品报关相关手续，在甲方的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

2、负责与外商签订进口合同，及时跟进合同执行的进展、及时安排好对外开证、办理保险及合同执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

3、作为代理方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四、其他：

1、本协议有效期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至甲、乙双方结算完毕之日止。

2、协议如有附件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若有异议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交由南宁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两份用于办理免税手续和报关手续，双方盖章后生效。

甲方：广西医科大学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